
关于“南海丹灶新能源产业厂房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总承包二期

（EPC）”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修改文件（第 01 号）

致各投标人：

现就本次招标有关招标文件的内容进行答疑、澄清、修改,内容如下：

一、招标文件答疑、澄清

1、原招标文件 2.4 “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含税总价 3403.00 万元，综合单价¥ 4.15

元/瓦”。

现修改为：“2.4 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含税总价 3403.00 万元，其中施工费控

制价 3378.4 万元，施工综合单价¥ 4.12 元/瓦，设计费控制价 24.60 万元。”

2、原招标文件 4.投标人资格要求“4.2 对投标人企业的资质要求

4.2.1 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①②③项的施工资质，如投标人仅具有以下①②项的施工资

质，则设计需要分包（分包只能有 1 家分包商，且该分包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同时必须满足以下③项中的设计资质要求，且不得再分包或转让。）；如投标人同时具

有以下①②③项的施工及设计资质，则可根据自身企业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分包。

①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或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

②具备国家能源局（或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以上（含五级）；

③具有有效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资质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

计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变电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

【注：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

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0〕334 号）文件规定的，按其执行。】

4.2.2 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现修改为：“4.2 对投标人企业的资质要求

4.2.1 4.2.1 投标人须具有承接本项目所需的相应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具体如下：

①施工资质：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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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计资质：具有有效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

工程设计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送电工

程）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变电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注：

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

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0〕334 号）文件规定的，按其执行。】

4.2.2 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则指牵头人）同时具备国家能源局（或国家电力监管

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或以上）；

4.2.3 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则指牵头人）须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原招标文件“4.3 本工程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现修改为“本项目 接受 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数量不超过 2家。联合体投标的须以具备上述施工资质且承担本项

目施工工作的成员单位为牵头人。”

4、原招标文件“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7.1.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3 年 05 月 16 日 09 时 30 分。

7.1.2 开标时间：2023 年 05 月 16 日 09 时 30 分。

7.1.3 递交投标文件起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澄清（答疑）、补充、

修改等文件中的相关信息。

7.2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 佛山市 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南海 分中心指定开标室（二室 211）（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 58 号

方舟一号建筑产业中心大楼二楼 ）”

现修改为：“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7.1.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3 年 06 月 01 日 09 时 30 分。

7.1.2 开标时间：2023 年 06 月 01 日 09 时 30 分。

7.1.3 递交投标文件起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澄清（答疑）、补充、

修改等文件中的相关信息。

7.2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南海 分中心指定开标室（五室 208）（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 58 号方

舟一号建筑产业中心大楼二楼 ）”

5、原招标文件资信标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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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似工程业绩

（ 6分）

近三年（自本工程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顺推，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累计承接 6MWP 的分布式

光伏相关项目业绩的，每增加 6MWP 得 2 分，本项

最高得 6分。

注：投标人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同关键

页包括合同首页、签字盖章页和主要内容页。未

按要求提供的，则不得分。

”

现修改为“

企业类似工程业绩

（ 6分）

近三年（自本工程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顺推，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累计承接 6MWP 的分布式

光伏相关项目业绩的，每累计增加 6MWP 得 2 分，

本项最高得 6分。

注：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则指牵头人）需

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同关键页包括合同首

页、签字盖章页和主要内容页。未按要求提供的，

则不得分。

”

6、原招标文件的定标因素“

价格 10

投标人报价由低至高排名：

报价排名第一的得 10 分；

报价排名第二的得 9.5 分；

报价排名第三的得 9 分；

报价排名第四的得 8.5 分；

报价排名第五的得 8 分。

以此类推，每个排名相差 0.5 分

注：报价相同的为并列排名，且占用排名

次序名额。（例如：报价最低的有 2 家单

位，则 2 家单位并列第一名，报价次低的

单位排第三名）若参与定标的定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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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名，则按以上七个等级打分；若参与

定标的定标候选人只有 6 名，则按以上前

六个等级打分，以此类推。

”

现修改为“

价格 10

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则指牵头人）

报价由低至高排名：

报价排名第一的得 10 分；

报价排名第二的得 8 分；

报价排名第三或以下的得 6 分。

注：报价相同的为并列排名，且占用排名

次序名额。（例如：报价最低的有 2 家单

位，则 2 家单位并列第一名，报价次低的

单位排第三名）

”

二、投标截止、保证金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统一修改为：2023 年 06 月 01 日 09 时 30 分。

三、其他说明

1、本文件是对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修改、补充。对于招标文件及其他函件内相同

（或相同性质）的内容应作相应修改或补充，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有涉及到上述内容的也

应在相应位置作修改，否则后果自负。所有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答疑）、修改、补充，亦

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当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

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3、本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修改文件（第 01 号）上传至“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化综合平台工程建设交易系统”以供投标人下载。投标人应自行到“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化综合平台工程建设交易系统”下载补遗书。投标人自投标确认之日起，应经常留意及查询，

否则招标人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招标人：广东省赋能电力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诚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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